
114年臺中市遊民據點及住宅服務補助公開甄選公告 

一、 依據： 

(一) 社會救助法第 17 條第 2 項及臺中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第 5 條。 

(二) 本市遊民關懷據點及中繼住宅推動計畫、街友安心好生活輔導服務計畫與弱

勢遊民生活自立培植計畫。 

二、 目的 

受到經濟環境變遷、引發通膨效應生活大不易、家庭功能失衡等因素影

響，本市列冊遊民人數自 111 年起由 268 位至今(113)年 342 位，本市遊民確實

有增加之趨勢；另除了本市列冊遊民外，其他包含間歇性失業遊民、無家可

歸、流落街頭者，亦成為亟需社會各界援助的對象。 

惟考量遊民多重弱勢特性，往往因為其生理、心理狀況，加上失業、非典

型就業等特性，期待透過連結民間資源，協助遊民穩定生活之方式，以公私協

力的合作模式，由社會局提供遊民關懷據點、臨時收容處所及中繼住宅空間，

鼓勵有意願從事遊民服務之社團或財團法人團體，提供基礎生活照顧及逐漸穩

定居住，輔以相關生活、就業等輔導措施，強化遊民穩定生活能力，得以回歸

社區穩定生活。 

三、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下稱本局)。 

四、 執行期間：114 年 1 月至 12 月。 

五、 執行內容說明 

(一) 服務對象 

1. 本局列冊遊民或經本局及受補助單位訪視評估確有露宿事實之遊民。 

2. 居住服務以本局轉介之遊民優先入住，且無法定傳染疾病、無嚴重藥酒癮、無

暴力行為者。 

(二) 辦理事項 

1. 行動沐浴車據點： 

(1) 服務內容：提供符合本局行動沐浴車輛停放及使用之場地，並可提供沐浴用

水、用電等啟動資源。 

(2) 服務場所：以遊民經常聚集或固定使用基礎照顧服務資源之場地。 

(3) 配合事項：受補助單位可配合本局遊民沐浴服務需求，每年至少提供 24 場

次之場地服務使用，每半年以 12 場次為原則。 

2. 遊民關懷據點： 

(1) 第 1處： 

A. 服務內容：關懷輔導及諮詢轉介服務、餐食提供/盥洗沐浴/洗烘衣服務、

辦理遊民團體活動、配合開放高低溫關懷等服務。 



B. 服務場所：臺中市西區五權西五街 57 號。 

(2) 第 2處：(應併執行第 3處中繼住宅) 

A. 服務內容：提供遊民物品寄放服務、整合遊民餐食及物資資源、外展查

訪、關懷輔導及諮詢轉介服務、盥洗沐浴及物資服務、配合開放高低溫

關懷等服務。 

B. 服務場所：由受補助單位自行租賃場地，以中區或東區為限，鄰近臺中

火車站，並報本局同意備查。 

(3) 配合事項： 

A. 服務時間 1 日以 8 小時為原則，可依個案服務需求規劃，並報請本局同

意；服務時間如有異動，請於一週前提報本局，同時於據點張貼醒目公

告，詳述異動時間、緣由及臨時聯絡資訊等，供民眾參考。 

B. 受補助單位應於每月 5 日前(遇假日順延)，提供報表供本局查核；每月

使用據點服務(含諮詢、餐食、沐浴、團體活動等服務)達 200 人次以

上；次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年度成果報告予本局評估執行成效並備查。 

C. 第 2處據點服務包含提供寄物服務應達 800人次以上、餐食物資整合應

達 25次以上。 

D. 有關第 3處中繼住宅服務，詳見本計畫五、計畫內容(二)服務內容及辦

理事項 4.中繼住宅之內容及規定。 

3. 臨時收容處所： 

(1) 服務內容：短期安置及生活管理服務、緊急庇護服務(高低溫關懷、災害臨時

庇護等)、沐浴盥洗、物資提供、就業協助、就醫協助、其他-遊民關懷輔導及

連結相關社福資源等服務。 

(2) 服務場所： 

A. 第 1處： 

a. 地址：臺中市西區正福街 21 巷 6、8、10、12 號。 

b. 空間格局：平房式住宅，安置床位計 12 床。 

B. 第 2處： 

a.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西五街 28 巷 8 號。 

b. 空間格局：平房式住宅，通鋪床位，安置床位計 6 床。 

(3) 配合事項： 

A. 住民入住時間應以 3 個月(住院期間排除列計)為限，居住期間經受補助單

位社工評估，如住民有就業之意願及能力，得轉介至本局補助之中繼住

宅，延續進行自立及就業輔導事宜。 

B. 如住民無法配合規定，或於入住 3 個月後仍無法自立租屋，或無就業之意



願及能力，抑或無其他養護機構可進行安置，即以結案處理。 

C. 受補助單位應依個案服務規定辦理，入住後應以傳真或電郵方式，於 3 日

內報本局備查。 

D. 受補助單位應於每月 5 日前(遇假日順延)，提報上個月入住人員名冊及報

表供本局備查；每月入住率達 70%或以上；另每月至少應進行 2 次街頭外

展工作；次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年度成果報告予本局評估履約狀況並備

查。 

4. 中繼住宅： 

(1) 服務內容：短期安置及生活管理服務、就業媒合與輔導、儲蓄提撥服務、租

屋輔導服務、緊急庇護服務(高低溫關懷、災害臨時庇護等)、其他遊民關懷輔

導及連結相關社福資源等服務。 

(2) 服務場所： 

A. 第 1處： 

a.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西五街 30 巷 6 號、30 號。 

b. 空間格局：平房式住宅，安置床位計 9 床。 

B. 第 2處： 

a.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中湖路 37 號 1 樓、5 樓、39 號 2 樓。 

b. 空間格局：公寓式住宅，每戶為 2 房 2 廳 1 衛格局，安置床位總計 8

床。 

C. 第 3處： 

a.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南美街 42 之 3 號 4 樓、38 之 3 號 4 樓。 

b. 空間格局：公寓式住宅計 2 戶，2 房 2 廳 2 衛格局，安置床位計 8

床。 

D. 第 4處： 

a.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德明路 400 巷 41 號 1 樓、37 號 2 樓。 

b. 空間格局：公寓式住宅，每戶為 3 房 2 廳 1 衛格局，37 號 2 樓規劃 1

間辦公室，安置床位總計 10 床。 

(3) 配合事項： 

A. 住民入住時間以 6 個月(住院期間排除列計)為原則，入住滿 3 個月時應對

住民進行處遇評估，經受補助單位評估後得延長 3 個月，延長評估資料應

報本局備查；若經單位評估特殊狀況需第 2 次延長，延長評估資料(應包

含原因及後續服務計畫)報本局同意後，始得再延長 3 個月。 

B. 針對入住 6 個月以上之個案，受補助單位應召開 1 次個案研討會。 

C. 受補助單位應依個案服務規定辦理，入住開案及結案應以傳真或電郵方



式，於 3 日內報本局備查。 

D. 受補助單位應於每月 5 日前(遇假日順延)，提報上個月入住人員名冊及報

表供本局備查；每月入住率達 50%或以上；次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年度成

果報告予本局評估履約狀況並備查。 

5. 共通性配合事項： 

(1) 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經本局評估後轉介之個案，並應開案處遇。 

(2) 不得另立名目向個案收取任何費用。 

(3) 單位如欲辦理團體活動，須於團體開辦前 2 週報本局核備活動計畫。 

(4) 受補助單位提供住宿服務時，應依照本局提供之生活公約範本為基礎，制定

相關生活公約，並落實執行，以利住民生活和諧。 

(5)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本局不定期實地訪查及書面查核。 

(6) 本局得定期或不定期實地派員查核受補助單位經費收支帳目、各項支用單據

保存與計畫執行等相關情形，並應依據受補助單位之計畫辦理查核。受補助

單位應配合查核之相關事項，依查核建議進行改善。 

(7)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參加本局會議及外聘督導會議。 

(8) 受補助單位確認後，將再提供本局相關服務表單範本。 

六、 徵選實施方式 

(一) 申請資格及注意事項： 

1. 有意願從事遊民安置服務之立案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2. 本局規劃 9 處服務場所申請，其中 7 處服務場所空間為本局提供使用；每個單

位至多可申請 3 處；如有評選不合格者，名額得從缺。 

(二) 申請時間及方式： 

1. 申請期限：自公告日起 5 個工作日(截止日下午 5 時前，以郵戳或簽收時間為

憑)。 

2. 投件方式：填妥徵選服務計畫書及相關文件，以掛號郵寄或親送之方式送至本

局社會救助科。 

3. 應送申請之文件：(應載明下列事項，以 A4 紙張繕打，格式為直式橫書並編

碼，服務計畫書及資格文件(側標顯示)請左側雙針裝釘，切勿膠裝） 

(1) 服務計畫書：詳如附件 1，請依格式撰寫。 

(2) 資格文件： 

A. 立案證書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B.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組織章程影本。 

(三) 審查作業： 

1. 初審： 



(1) 由業務單位審查申請單位資格及應備文件，經審查合格者始得參與複審。 

(2) 申請資料不齊全者，本局將通知補件，如未於通知期限內補齊(正)者，視同資

格不符，不得參加複審。 

2. 複審： 

以書面審查之方式評選，由本局社會救助科科長、股長及 1 名外聘委員組成審查

小組，會議由本局業務相關人員召集並為主席，審核申請計畫及經費補助額度。 

3. 評選基準： 

(1) 機構專業化服務(20%)。 

(2) 服務計畫內容及目標之完整性、可行性(50%)。 

(3) 單位資源及其他支援能力(30%)。 

4. 錄取標準：評審分數平均達 80 分（含）以上者，各服務處所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四) 結果公告： 

1. 預計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二）前（將依實際作業期程進行公告）於本局官網-

最新消息中公告入選序位名單，並個別通知。 

2. 正取單位於接獲通知後，需於 5 個工作日內回覆服務意願，逾期視同棄權，出

缺之服務處所將依序通知備取單位，不得異議。若正取單位提前解約，本局得

安排由備取單位在該服務處所於執行期間結束前遞補。 

七、 補助項目、原則及核銷： 

(一) 補助項目： 

1. 本案各處所補助標準詳見說明表(附件 2)及經費概算表(附件 3)，每處申請補助項

目及補助金額上限以經費概算表為主，餘由受補助單位自籌。 

2. 有關辦理中繼住宅儲蓄提撥服務，依住民自存款辦理提撥儲蓄，最高 1,000元/

月，提撥 12個月為限。 

(二) 有關補助費用以季核銷方式辦理，核銷方式請參照「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

盈餘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 

(三) 受補助單位應於每季結束後次月 15 日檢附核定公文、核定表、領款收據、收

支清單、支用單據明細表、計畫成果報告，與必要之佐證資料及本局規定應附

之表單辦理結報，並自行保存各項經費支用單據，其他憑證請依相關法令規

定，妥善保存，並應隨時接受機關、審計單位及業務單位不定期查核。 

八、 執行管考事項 

(一) 受補助單位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或所購財物不符原核定之目

的及用途，經本局審核則不予補助，受補助單位得於文到十五日內提出具體理

由申復，未依限申復或申復未獲同意者，應即將該項剔除經費繳回本局。 



(二) 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其經費不得

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況，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項

目、執行進度、計畫總經費時，應詳述理由，函報本局核准後方得辦理。 

(三) 受補助單位自行保存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如財團法人 

法、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等)及會計制度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四) 本補助計畫依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規定，以公平公開方式辦

理，並依規定請單位檢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如單位屬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公職人員或第 3 條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規定填寫附表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 4)；若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 2 條或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依規定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聲明(切結)書」(附件 5)。 

(五) 中繼住宅若為社區公寓式住宅，受補助單位應與社區管理委員會建立良好關

係，住民於入住期間若衍生相關問題及住宅相關公安問題，由受補助單位負完

全責任。 

(六) 關懷據點為集合式住宅，受補助單位應與鄰里建立良好關係，個案於使用期間

若衍生相關問題，由受補助單位負完全責任。 

(七) 受補助單位應盡服務場所空間之維護修繕責任，並保持服務處所空間環境整

潔，以免影響周遭住戶生活品質。 

(八) 受補助單位不得將服務場所空間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若

因使用、保管、任意拆除或整修，致建築物或所附設施設備有損害，應付一切

法律與賠償責任。 

(九) 受補助單位基於專業倫理原則，應共同維護個案隱私權，對於個案資料有保密

的義務，非經個案本人及本局同意，受補助單位不得將任何相關資料洩漏、

公開或交與第三人。 

(十) 本計畫終止時，受補助單位應返還服務場所空間及所附設施設備。 

(十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收回服務場所空間： 

1. 本局有公務或業務需要收回服務場所空間。 

2. 受補助單位將服務場所空間轉介(租)或分借(租)予第三人或團體。 

3. 受補助單位違反原使用目的。 

4. 受補助單位未善加管理，至服務場所空間損壞或漏水嚴重經通知不維修或修繕

後無法改善。 

5. 受補助單位變更建物內部格局或在週邊加蓋設施。 

6. 因受補助單位怠於注意，致借用物毀損或毀損之虞。 

7. 不辦理或違反本計畫約定之服務項目。 



8. 規避、妨礙拖延、拒絕本局查核，或對業務不實之陳報者。 

9. 違反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者。 

10. 違反本局所訂之相關法令及其他社會福利有關法令之規定者。 

(十二) 服務處所空間之返還： 

1. 計畫終止時，受補助單位應即日將服務處所空間恢復原狀。受補助單位不得藉

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且不得向本局請求任何補償。 

2. 受補助單位遷出時，如遺留家具雜物不搬者，視為放棄，同意由本局以廢棄物

清理，受補助單位不得異議。 

九、 預期效益 

(一) 提供沐浴車服務場地達 24場次。 

(二) 遊民關懷據點服務達 2,400 人次。 

(三) 第 1 處臨時收容處所短期安置及生活管理服務達 1,000 人次；第 2 處臨時收容

處所短期安置及生活管理服務達 1,800 人次。 

(四) 中繼住宅就業媒合與輔導達 180人次；關懷輔導並協助連結相關社福資源服務達

1,000 人次。 

(五) 中繼住宅儲蓄提撥服務及租屋輔導服務皆達入住人數 70%。 

 


